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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有关

承诺变更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的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2016 年 10 月 12 日，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收到上海证券交易

所《关于对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有关承诺变更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〔2016〕

2193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监管工作函》”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2016 年 10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 2014 年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事项变

更的公告》称，拟变更 2014年非公开发行过程中作出的以退租或购买方式解决租赁

控股股东中国乐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乐凯集团）部分土地和房产等承诺事项。 

 经对你公司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事项请你公司及控股股东乐凯集团核

实并补充披露： 

 一、公司上述公开承诺的履行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履行时间、履行事项、履行

方式、已完成履行部分及其占比情况、尚未履行部分及其占比情况等。 

 二、在 2015年 2 月作出上述承诺至今相当长的时间内，公司上述承诺事项大

部分并未得到履行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存在怠于履行承诺的情况，以及公司就承诺事

项的履行情况是否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三、上述公告称，该承诺涉及的土地和房产所处厂区被当地政府纳入搬迁改造

范围，需要在 2020年底前完成搬迁改造，同时相关土地所属地块面积较大，根据相

关部门要求不能分割转让，公司无法购买相关土地和房产。请补充披露，公司在 2014

年非公开发行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系以“退租或收购”方式解决上述事项，在“收购

方式”无法实施情况下，公司未选择以“退租方式”履行承诺的主要考虑、原因及



合理性。 

 四、根据公告披露的“变更后的承诺”，乐凯集团允许公司在完成搬迁前陆续

提出解除相关土地和房产的租赁合同，并不附加任何条件等。请补充披露，如相关

承诺变更后，公司后续具体的退租安排，是否存在变相延长原承诺履行期限的情况，

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五、根据公司公告，如相关承诺变更后，乐凯集团将取代公司成为承诺主体。

请补充披露，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取消相关承诺的情况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4号》的相关规定。 

 六、由于公司未能履行相关承诺，每年由此产生的关联交易和租赁费用情况，

以及是否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
 七、请公司独立董事、监事会及相关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逐条发表意见。 

公司将按照《监管工作函》的要求，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积极组织相关各方

对所涉及的问题逐条落实，并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书面回复并公

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10 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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